23条托儿所、幼儿园消防验收重点事项提示

[bookmark: _GoBack]为便于企业或个人提前了解托儿所、幼儿园消防验收工作相关内容，尽量避免在建设环节因未考虑消防安全问题而导致后期难以通过验收、无法投入使用的情形，青岛市住建局依据相关消防验收规定、细则和国家行业标准规范，结合现场消防验收工作实际，制定了本提示。
本提示共涉及消防验收常见重点事宜23条，具体消防设计、验收规定标准以国家现行规范、标准为准。
1-6条主要为整体要求，包括定义、规模、消防验收范围、层数及设置、合建要求等；
7-13条主要为局部要求，包括防火分隔、内设汽车库、生活用房设置、防护栏杆，楼梯、扶手和踏步，吊顶等；
14-21条主要为疏散及设施要求，包括安全出口、疏散门、疏散走道、走廊净宽、自动灭火消防设施、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
1、托儿所、幼儿园定义
托儿所：用于哺育和培育3周岁以下婴幼儿使用的场所。
幼儿园：对3周岁～6周岁的幼儿进行集中保育、教育的学前使用场所。
托儿所可以单独建设，但大多数为与幼儿园合并建设，但两部分需要分开。
依据：《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2019年版）：2.0.1条及条文解释、2.0.2条。
2、托儿所、幼儿园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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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2019年版）：1.0.3条。
3、托儿所、幼儿园消防验收范围
总建筑面积大于1000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
依据：《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令第51号）第十四条（五）。
4、层数及设置要求
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和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宜设置在独立的建筑内，且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当采用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时，不应超过3层；采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时，不应超过2层；采用四级耐火等级的建筑时，应为单层；确需设置在其他民用建筑内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二层或三层；
（2）设置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或二层；
（3）设置在四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
（4）设置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
（5）设置在单、多层建筑内时，宜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
本条规定中的“儿童活动场所”主要指设置在建筑内的儿童游乐厅、儿童乐园、儿童培训班、早教中心等类似用途的场所。这些场所与其他功能的场所混合建造时，不利于火灾时儿童疏散和灭火救援，应严格控制。托儿所、幼儿园或老年人活动场所等设置在高层建筑内时，一旦发生火灾，疏散更加困难，要进一步提高疏散的可靠性，避免与其他楼层和场所的疏散人员混合，故规范要求这些场所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要完全独立于其他场所，不与其他场所内的疏散人员共用，而仅供托儿所、幼儿园等的人员疏散用。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5.4.4条及条文解释。
5、木结构设置要求
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和活动场所设置在木结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或二层。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11.0.4条。
6、托儿所、幼儿园合建要求
托儿所和幼儿园合建时，托儿所应单独分区，并应设独立安全出入口，室外活动场地宜分开。
如果托儿所设置若干个班，从管理和卫生方面要求应分成独立的实用单元，这和幼儿园相同，一般托儿所和幼儿园合建的较多，但托儿所和幼儿园两部分应单独分区，不应与幼儿园部分合用一个出入口，这有利于管理和婴幼儿的身体健康。
依据：《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2019版）：4.2.4条及条文解释。
7、防火分隔要求
同一建筑内设置多种使用功能场所时，不同使用功能场所之间应进行防火分隔，该建筑及其各功能能场所的防火设计应根据本规范的相关规定确定。
当在同一建筑物内设置两种或种以上使用功能的场所时，如幼儿园、托儿所与办公建筑或电影院、剧场与商业设施合建等，不同使用功能区或场所之间需要进行防火分隔，以保证火灾不会相互蔓延，相关防火分隔要求要符合本规范及国家其他有关标准的规定。当同一建筑内，可能会存在多种用途的房间或场所，如办公建筑内设置的会议室、餐厅、锅炉房等，属于同一使用功能。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1.0.4条及条文解释。
8、附设分隔要求
附设在建筑内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和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和1.00h的楼板与其他场所或部位分隔，墙上必须设置的门、窗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窗。
本条规定为对建筑内一些需要重点防火保护的特殊场所的防火分隔要求。本条中规定的防火分隔墙体和楼板的耐火极限是根据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相应要求确定的。
托儿所、幼儿园的婴幼儿、老年人照料设施内的老弱者等人员行为能力较弱，容易在火灾时造成伤亡，当设置在其他建筑内时，要与其他部位分隔。其他防火要求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如《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等。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6.2.2条及条文解释。
9、托儿所、幼儿园内设汽车库要求
当托儿所、幼儿园场地内设汽车库时，汽车库应与儿童活动区域分开，应设置单独的车道和出入口，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和现行国家标准《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的规定。
托儿所、幼儿园内是否设汽车库，应根据需要设置。车库应与托儿所、幼儿园建筑分开，单独设计，并且设有独立的车道和出入口。
依据：《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2019年版）：4.5.8条及条文解释。
汽车库不应与托儿所、幼儿园组合建造。当符合下列要求时，汽车库可设置在托儿所、幼儿园的地下部分：
1）汽车库与托儿所、幼儿园建筑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楼板完全分隔；
2）汽车库与托儿所、幼儿园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应分别独立设置。
依据：《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2014）：4.1.4条。
10、托儿所、幼儿园生活用房设置
托儿所、幼儿园中的生活用房不应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幼儿园生活用房应布置在三层及以下。
托儿所生活用房应布置在首层。当布置在首层确有困难时，可将托大班布置在二层，其人数不应超过60人，并应符合有关防火安疏散的规定。
依据：《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2019版）：4.1.3条、4.1.3A条、4.1.3B条。
11、防护栏杆要求
托儿所、幼儿园的外廊、室内回廊、内天井、阳台、上人屋面、平台、看台及室外楼梯等临空处应设置防护栏杆，栏杆应以坚固、耐久的材料制作。防护栏杆的高度应从可踏部位顶面起算，且净高不应小于1.30m。防护栏杆必须采用防止幼儿攀登和穿过的构造，当采用垂直杆件做栏杆时，其杆件净距离不应大于0.09m。
依据：《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2019版）：4.1.9条。
12、楼梯、扶手和踏步要求
楼梯、扶手和踏步等应符合下列规定：
（1）楼梯间应有直接的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
（2）楼梯除设成人扶手外，应在梯段两侧设幼儿扶手，其高度宜为0.60m；
（3）供幼儿使用的楼梯踏步高度宜为0.13m，宽度宜0.26m；
（4）严寒地区不应设置室外楼梯；
（5）幼儿使用的楼梯不应采用扇形、螺旋形踏步；
（6）楼梯踏步面应采用防滑材料，踏步踢面不应漏空，踏步面应做明显警示标识；
（7）楼梯间在首层应直通室外。
依据：《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2019年版）：4.1.11条。
13、吊顶要求
三级耐火等级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和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的吊顶，应采用不燃材料；当采用难燃材料时，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0.25h。
二级和三级耐火等级建筑内门厅、走道的吊顶应采用不燃材料。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5.1.8条。
14、安全出口要求
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其安全出口的数量应经计算确定，且不应少于2个。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年版）5.5.8条。
15、疏散门要求
公共建筑内房间的疏散门数量应经计算确定且不应少于2个。除托儿所、幼儿园、老年人照料设施、医疗建筑、教学建筑内位于走道尽端的房间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房间可设置1个疏散门：
1）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间或袋形走道两侧的房间，对于托儿所、幼儿园、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面积不大于50㎡；对于医疗建筑、教学建筑，建筑面积不大于75㎡；对于其他建筑或场所，建筑面积不大于 120㎡；
2）位于走道尽端的房间，建筑面积小于50㎡且疏散门的净宽度不小于0.90m，或由房间内任一点至疏散门的直线距离不大于15m、建筑面积不大于200㎡且疏散门的净宽度不小于1.40m
本条第1款规定可设置1个疏散门的房间的建筑面积，是根据托儿所、幼儿园的活动室和中小学校的教室等场所的面积要求确定的。袋形走道，是只有一个疏散方向的走道，因而位于袋形走道两侧的房间，不利于人员的安全疏散，但与位于走道尽端的房间仍有所区别。
对于托儿所、幼儿园内位于走道尽端的房间，需要设置2个疏散门；当不能满足此要求时，不能将此类用途的房间布置在走道的尽端。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5.5.15条及条文解释。
16、幼儿出入门要求
活动室、寝室、多功能活动室等幼儿使用的房间应设双扇平开门，门净宽不应小于1.20m。
幼儿出入的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使用玻璃材料时，应采用安全玻璃；
（2）距离地面0.60m处宜加设幼儿专用拉手；
（3）门的双面均应平滑、无棱角；
（4）门下不应设门槛；平开门距离楼地面 1.20m 以下部分应设防止夹手设施；
（5）不应设置旋转门、弹簧门、推拉门，不宜设金属门；
（6）生活用房开向疏散走道的门均应向人员疏散方向开启，开启的门扇不应妨碍走道疏散通行；
（7）门上应设观察窗，观察窗应安装安全玻璃。
依据：《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2019年版）：4.1.6条、4.1.8条。
17、疏散走道要求
幼儿经常通行和安全疏散的走道不应设有台阶，当有高差时，应设置防滑坡道，其坡度不应大于1：12。疏散走道的墙面距地面2m以下不应设有壁柱、管道、消火栓箱、灭火器、广告牌等突出物。
依据：《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2019年版）：4.1.13条。
18、走廊净宽要求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走廊最小净宽不应小于下表的规定。
走廊最小净宽（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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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2019年版）：4.1.14条。
19、消防设施设置要求
消防水池、各种供水机房、各种换热机房及变配电房间等不得与婴幼儿生活单元贴邻设置。
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及气体系统灭火设计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防火标准的规定。当设置消火栓灭火设施时，消防立管阀门布置应避免幼儿碰撞，并应将消火栓箱暗装设置。单独配置的灭火器箱应设置在不妨碍通行处。
消火栓箱暗装，使得室内整洁美观。有条件时，消火栓系统管道也应暗装设置。
幼儿住宿床位在50张及以上的托儿所、幼儿园应按A类火灾严重危险级配置灭火器，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不应大于15m。单独配置的手提式灭火器，应设置在器具箱内并放置在明显且不妨碍通行处。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的应急照明设计、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防雷与接地设计、供配电系统设计、安防设计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依据：《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2019年版）：6.1.33A条、6.3.9条、6.1.10条及条文解释。
20、自动灭火系统设置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和不适用水保护或灭火的场所外，下列单、多层民用建筑或场所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并宜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5 大、中型幼儿园。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8.3.4条。
2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置
下列建筑或场所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大、中型幼儿园的儿童用房等场所。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8.4.1条。
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幼儿园应当每个房间设置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山东省消防条例第二十二条）
22、申请消防验收材料
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消防验收申请表；
（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3）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依据：《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建设部令第51号）第二十八条。
23、消防验收现场评定
现场评定具体项目主要包括：建筑类别与耐火等级；总平面布局；平面布置；建筑外墙、屋面保温和建筑外墙装饰；建筑内部装修防火；防火分隔；防爆；安全疏散；消防电梯；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防烟排烟系统及通风、空调系统防火；消防电气；建筑灭火器；泡沫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其他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的项目，以及带有“严禁”“必须”“应”“不应”“不得”要求的非强制性条文规定的项目。
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文书式样》的通知。
备注：
1、本手册主要对托儿所、幼儿园的部分特殊防火要求进行了说明。
2、托儿所、幼儿园属于公共建筑类别，未尽事宜请参照公共建筑的相关要求。
3、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具体消防设计、验收规定标准以国家现行规范、标准为准。

image1.jpeg
R | F6)LRT (HE) 41)UE (1)
A 1-3 1-4
i 47 5-8
P 8-10 9-12





image2.jpeg
ISR EESE
e TEEE | SEEBAE
W5, UL = =





